








(附件一)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 108 年度新承攬工程為「中和安邦段青年社會住宅新建統包工程」(本

公司承攬比例為 73.92%)、「國道 3 號銜接台 66線增設系統交流道工程 (第 336

標)」，兩案皆為最有利標工程，合計承攬金額為新台幣 46.8 億元。 

(一)營業計劃實施情形

本公司 108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5,620,826 仟元，營業毛利

為新台幣 210,460 仟元，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20,327 仟元，每股稅後盈餘 0.1

元。 

(二)預算執行情形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規範，本公司108年度毋

需編製財務預測。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分析項目 108 年度 

財務結

構分析 

負債佔資產比例% 72.07% 

長期資金佔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例% 224.30% 

獲利能

力分析 

資產報酬率% 0.66% 

權益報酬率% 0.96%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0.84% 

純益率% 0.36% 

每股盈餘（元） 0.10 

未來本公司將配合政府整體住宅政策、前瞻基礎建設，積極參與公共建設及

開發案，並呼應機關推動統包最有利標，公司將以優良施工品質、職安佳及設備

齊全等多項競爭優勢，並審慎選擇適合公司承攬之工程，承攬比例將以 50％建築

工程及 50％土木工程，朝向穩定營收及獲利為目標，以達到多元化經營及永續發

展之目標。 

負責人：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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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一０八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

虧損撥補案等，業經本審計委員會依法查核，認為尚無不合。

其中財務報表經霈昇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憲章、吳瑞卿會計

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在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

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鑒察為荷。 

    此  上 

本公司一０九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魏永能  

中 華 民 國 一 ０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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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霈昇(109)財審字第 012 號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

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合併現金流

量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

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 12 月 31 日

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金流

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

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

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

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8 年

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

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茲對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8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敍明如

下： 

收入認列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民國 108 年度認列營造工程收入 5,259,884 仟元，由於

收入認列一般具有顯著風險，且營造工程收入認列採用完工百分比法，完工程度估計係依照已

發生合約成本占估計總合約成本之比例衡量，涉及管理階層之重大會計估計及判斷，因是將收

入認列列為關鍵查核事項之一。與收入認列相關資訊，請參閱附註四及六。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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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 

一、瞭解管理階層收入認列相關之內部控制，並評估其收入認列是否已按既定之會計政策

執行。 

二、複核合約中之重大條款及條件，核對合約總價之承攬金額並檢查是否已達到合約認列

標準。 

三、執行投入成本之截止點測試，檢視是否認列於正確之會計期間。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

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

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皇昌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表存有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

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

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一、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

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

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

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二、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

非對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三、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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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皇昌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

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

提醒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

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

情況可能導致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五、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表是否允當

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六、對於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對合併財務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

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

(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

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

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8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

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

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其他事項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業已編製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計師出

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霈昇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會 計 師： 

核准文號：(78)台財證(一)第 21872 號 

核准文號：(87)台財證(六)第 27051 號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3 月 3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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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惟每股盈餘為元

金額 % 金額 %
4000 營業收入(附註六之十二) 5,620,826$  100 4,457,132$  100
5000 營業成本 (5,410,366) (96) (4,825,454) (108)
5900 營業毛利(損) 210,460 4 (368,322) (8)
6000 營業費用

6100  推銷費用 (4,139) (0) (4,245) (0)
6200  管理費用 (167,902) (3) (142,583) (4)
645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1,615) 0 (1,298) 0

    營業費用合計 (173,656) (3) (148,126) (4)
6900 營業淨利(損) 36,804 1 (516,448) (12)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010  其他收入(附註六之十三) 12,195 0 11,958 0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附註六之十三) 4,671 0 2,972 0
7050  財務成本(附註六之十三) (33,343) (1) (21,032) (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6,477) (1) (6,102) (0)
7900 稅前淨利(損) 20,327 0 (522,550) (12)
7950 所得稅費用(附註六之十五) - 0 - 0
8200 本期淨利(損) 20,327 0 (522,550) (12)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附註六之十) (3,300) 0 (23,296) 0
8349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0 - 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3,300) 0 (23,296) 0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7,027$   0 (545,846) $    (12)
8600 淨利歸屬於:
8610  母公司業主 23,070$   (513,230) $    
8620   非控制權益 (2,743) $    (9,320) $    
8700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8710  母公司業主 19,979$   (536,373) $    
8720  非控制權益 (2,952) $    (9,473) $    

每股盈餘(虧損)(附註六之十六)
9750  基本每股盈餘(虧損) 0.10$   (2.16) $    
9850  稀釋每股盈餘(虧損) 0.10$   (2.16) $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國108年及10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108年度 107年度

代碼 項  目

(後附財務報表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11-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未
分

配
盈

餘

(待
彌

補
虧

損
)

庫
藏

股
票

民
國

10
7年

1月
1日

餘
額

2,
41

9,
83

7
$ 

   
 

37
,0

87
$ 

   
   

   
23

,1
33

$ 
   

   
   

55
,4

87
$ 

   
   

   
(4

4,
38

6)
 $

   
   

   
2,

49
1,

15
8

$ 
   

 
16

3,
65

4
$ 

   
   

 
2,

65
4,

81
2

$ 
   

 
盈

餘
指

撥
及

分
配

：

 
 
提

列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

   
   

   
   

   
   

-
   

   
   

   
   

   
1,

03
4

(1
,0

34
)

-
   

   
   

   
   

   
-

   
   

   
   

   
   

-
   

   
   

   
   

   
-

   
   

   
   

   
   

非
控

制
權

益
減

少
-

   
   

   
   

   
   

-
   

   
   

   
   

   
-

   
   

   
   

   
   

-
   

   
   

   
   

   
-

   
   

   
   

   
   

-
   

   
   

   
   

   
-

   
   

   
   

   
   

-
   

   
   

   
   

   
10

7年
本

期
淨

利
-

   
   

   
   

   
   

-
   

   
   

   
   

   
-

   
   

   
   

   
   

(5
13

,2
30

)
-

   
   

   
   

   
   

(5
13

,2
30

)
(9

,3
20

)
(5

22
,5

50
)

10
7年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
   

   
   

   
   

   
-

   
   

   
   

   
   

-
   

   
   

   
   

   
(2

3,
14

3)
-

   
   

   
   

   
   

(2
3,

14
3)

(1
53

)
(2

3,
29

6)
10

7年
度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
   

   
   

   
   

   
-

   
   

   
   

   
   

-
   

   
   

   
   

   
(5

36
,3

73
)

-
   

   
   

   
   

   
(5

36
,3

73
)

(9
,4

73
)

(5
45

,8
46

)

民
國

10
7年

12
月

31
日

2,
41

9,
83

7
   

   
 

37
,0

87
   

   
   

   
24

,1
67

   
   

   
   

(4
81

,9
20

)
(4

4,
38

6)
1,

95
4,

78
5

   
   

 
15

4,
18

1
   

   
   

 
2,

10
8,

96
6

   
   

 
10

8年
本

期
淨

利
-

   
   

   
   

   
   

-
   

   
   

   
   

   
-

   
   

   
   

   
   

23
,0

70
-

   
   

   
   

   
   

23
,0

70
(2

,7
43

)
20

,3
27

10
8年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
   

   
   

   
   

   
-

   
   

   
   

   
   

-
   

   
   

   
   

   
(3

,0
91

)
-

   
   

   
   

   
   

(3
,0

91
)

(2
09

)
(3

,3
00

)
10

8年
度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
   

   
   

   
   

   
-

   
   

   
   

   
   

-
   

   
   

   
   

   
19

,9
79

-
   

   
   

   
   

   
19

,9
79

(2
,9

52
)

17
,0

27
-

   
   

   
   

   
   

民
國

10
8年

12
月

31
日

2,
41

9,
83

7
$ 

   
 

37
,0

87
$ 

   
   

   
24

,1
67

$ 
   

   
   

(4
61

,9
41

)
 $

   
   

 
(4

4,
38

6)
 $

   
   

   
1,

97
4,

76
4

$ 
   

 
15

1,
22

9
$ 

   
   

 
2,

12
5,

99
3

$ 
   

 

董
事

長
:
 
 
 
 
 
 
 
 
 
 
 
 
 
 
 
 
 
 
 
 
 
 
 
 
 
 
 
 
 
 
 
 
 
 
 
 
 
 
 
 
 
 
 
 
 
 
 
 
 
 
 
經

理
人

:
 
 
 
 
 
 
 
 
 
 
 
 
 
 
 
 
 
 
 
 
 
 
 
 
 
 
 
 
 
 
 
 
 
 
 
 
會

計
主

管
:

(後
附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係
本

財
務

報
表

之
一

部
份

)

皇
昌

營
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權
益

變
動

表

民
國

10
8年

及
10

7年
1月

1日
至

12
月

31
日

項
目

股
本

資
本

公
積

合
計

非
控

制
權

益
權

益
總

額

保
留

盈
餘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之
權

益

-12-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8年度 107年度

金 額 金 額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損) 20,327$    (522,550) $    

調整項目：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116,293 61,197

 攤銷費用 1,750 1,593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1,615 1,298

 實際發生呆帳 -   -   

 利息費用 33,198 20,838

 利息收入 (2,764) (1,608)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9,607) (5,042)

  處分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利益 -   -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140,485 78,276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流動資產/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合約資產增加 (417,122) (243,173)

 應收票據(增加)減少 (258) 8,189

 應收帳款減少(增加) 446,080 (1,197,387)

 存貨(增加)減少 (3,234) 1,559

 其他應收款減少(增加) 9,396 (1,360)

 預付款項增加 (79,838) (7,569)

 工程存出保證金減少 72,888 31,758

 其他流動資產減少(增加) 3,054 (3,392)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 (173,534) (121,421)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142,568) (1,532,796)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合約負債增加 114,972 736,555   

 應付票據增加(減少) 62,173 (59,554)

 應付帳款增加 120,855 816,948

 其他應付款增加 51,370 63,383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 64,962 3,096

 應計退休金負債減少 (4,930) (5,727)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409,402 1,554,701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266,834 21,905

(轉下頁)

項 目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民國108年及10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合併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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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調整項目合計 407,319 100,181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出) 427,646 (422,369)

收取之利息 2,767 1,605

支付之利息 (32,667) (19,352)

收付之所得稅 (124) 2,537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397,622 (437,579)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減少(增加) 83,439 (345,365)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639,889) (144,146)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1,891 13,126

    存出保證金增加 (35) -                                   

    取得無形資產 (126) (2,127)

    預付設備款增加 (146,766) (44,433)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681,486) (522,945)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減少)增加 (204,066) 833,688

    長期借款增加(減少) 503,322 (13,850)

    存入保證金(減少)增加 (8,614) 22,446

    其他非流動負債減少 (15,659) (22,302)

    租賃負債本金償還 (56,269) -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18,714 819,982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減少數 (65,150) (140,542)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57,026 297,568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91,876$                            157,026$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後附財務報表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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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霈昇(109)財審字第 011 號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8 年

及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益變動表、個體現金流量表，以及

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

狀況，暨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績效與個體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

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

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

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

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8 年度個體財務

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

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茲對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8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敍明如下： 

收入認列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108 年度認列營造工程收入 5,335,865 仟元，由於收入認列一

般具有顯著風險，且營造工程收入認列採用完工百分比法，完工程度估計係依照已發生合約成

本占估計總合約成本之比例衡量，涉及管理階層之重大會計估計及判斷，因是將收入認列列為

關鍵查核事項之一。與收入認列相關資訊，請參閱附註四及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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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 

一、瞭解管理階層收入認列相關之內部控制，並評估其收入認列是否已按既定之會計政策

執行。 

二、複核合約中之重大條款及條件，核對合約總價之承攬金額並檢查是否已達到合約認列

標準。 

三、執行投入成本之截止點測試，檢視是否認列於正確之會計期間。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表，且維

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

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皇昌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表存有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

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

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一、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

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

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

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二、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

非對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三、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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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皇昌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

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

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

致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五、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表是否允當

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六、對於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

財務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皇昌營

造股份有限公司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

(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

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

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8 年度個

體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

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

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霈昇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會 計 師： 

核准文號：(78)台財證(一)第 21872 號 

核准文號：(87)台財證(六)第 27051 號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3 月 3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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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

金額 % 金額 %
4000 營業收入(附註六之十三) 5,335,865$     100 4,295,020$     100
5000 營業成本 (5,142,915) (96) (4,663,877) (109)
5900 調整前營業毛利(損) 192,950 4 (368,857) (9)
5910 與子公司間之未實現利益 (2,091) (0) -   0
5920 與子公司間之已實現利益 1 0 1 0
5950 營業毛利(損) 190,860 4 (368,856) (9)
6000 營業費用 (149,344) (3) (127,960) (3)
645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1,615) (0) (1,298) (0)
6900 營業淨利(損) 39,901 1 (498,114) (13)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010  其他收入(附註六之十四) 8,972 0 11,207 0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附註六之十四) 4,662 0 1,457 0
7050  財務成本(附註六之十四) (27,828) (1) (18,824) (0)
707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損益份額 (2,637) (0) (8,956) (0)

 (附註六之六)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6,831) (1) (15,116) (0)

7900 稅前淨利(損) 23,070 0 (513,230) (12)
7950 所得稅費用(附註六之十六) - 0 - 0
8200 本期淨利(損) 23,070 0 (513,230) (12)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附註六之十一) (2,891) (0) (22,996) (1)
833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之其他綜合損益份額 (200) (0) (147) (0)
8349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0 - 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3,091) (0) (23,143) (1)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9,979$   0 (536,373) $       (12)

每股盈餘(虧損)(附註六之十七)
9750  基本每股盈餘(虧損) 0.10$    (2.16) $      
9850  稀釋每股盈餘(虧損) 0.10$    (2.16) $      

代碼 項   目

107 年 度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108年及10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個體綜合損益表

108 年 度

(後附財務報表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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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

108 年 度 107 年 度

金 額 金 額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損) 23,070$   (513,230) $   

調整項目：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101,703 55,246

 攤銷費用 983 998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1,615 1,298   

 呆帳費用提列數 -   -   

  處分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利益 -   -   

 利息費用 27,683 18,630

 利息收入 (2,735) (1,591)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損益份額 2,637 8,956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9,598) (3,528)

 未實現銷貨利益 2,091 -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124,379 80,009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流動資產/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合約資產增加 (417,665) (243,173)

 應收帳款減少(增加) 526,361 (1,180,818)

 其他應收款減少(增加) 11,282 (1,241)

 預付款項增加 (95,455) (6,183)

 工程存出保證金減少 72,888 31,758

 其他流動資產減少(增加) 3,280 (3,596)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 (163,334) (121,421)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62,643) (1,524,674)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合約負債增加 114,973 736,555  

 應付票據增加(減少) 25,443 (34,808)

 應付帳款增加 164,955 781,802

 其他應付款(減少)增加 (23,219) 61,227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 50,007 1,376

 應計退休金負債減少 (4,521) (5,427)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327,638 1,540,725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264,995 16,051

(轉下頁)

項 目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108年及10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個體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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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調整項目合計 389,374 96,060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出) 412,444 (417,170)

收取之利息 2,738 1,588

支付之利息 (23,691) (17,313)

收付之所得稅 (124) 2,537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391,367 (430,35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增加(減少) 83,439 (345,365)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59,362) (89,153)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1,882 11,506

 取得無形資產 (126) (1,593)

 預付設備款增加 (146,290) (43,182)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00,457) (467,787)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減少)增加 (290,478) 706,100

 存入保證金(減少)增加 (16,115) 43,830

 其他非流動負債減少 (15,659) (22,302)

 租賃負債本金償還 (49,811) -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入 (372,063) 727,628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減少數 (81,153) (170,517)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11,201 281,718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30,048$  111,201$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後附財務報表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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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股東會議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 

理由 

第 

七 

條 

股東會議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並

於會前分發予出席股東。開會悉依

議程排定之程序進行，非經股東會

決議不得變更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

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

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

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

行，非經股東會決議不得變更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

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

定。 

配合法

規修訂 

第 

十 

二 

條 

非為議案，不予討論或表決。討論

議案時，主席得適時宣告討論終

結，必要時並得宣告停止討論，逕

付表決。 

非為議案，不予討論或表決。主席

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

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論

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

時，得宣布停止討論，提付表決，

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配合法

規修訂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行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行使其表決權。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股

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

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

修正，視為棄權。其意思表示依公

司法第一七七條之二規定辦理。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行以電

子方式並得採行以書面方式行使

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

使表決權時，其行使方法應載明於

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行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

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

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其意思表示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

之二規定辦理。 

配合法

規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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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 

理由 

第 

二 

條 

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E101011 綜合營造業 

2.F401010 國際貿易業 

3.E501011 自來水管承裝商 

4.E601010 電器承裝業 

5.E602011 冷凍空調工程業 

6.F114060 船舶及其零件批發業 

7.G301011 船舶運送業 

8.G702010 船舶勞務承攬業 

9.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 

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E101011 綜合營造業 

2.F401010 國際貿易業 

3.E601010 電器承裝業 

4.F114060 船舶及其零件批發業 

5.G702010 船舶勞務承攬業 

6.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

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配合主

管機關

規定修

正 

第 

七 

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

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

發行之。本公司發行股票，得免印

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機構登錄。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

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經依法得擔

任股票發行簽證人之銀行簽證後

發行之。本公司發行股票，得免印

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機構登錄。 

配合法

規修訂 

第 

廿 

四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年一月十

九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

十月五日。……第二十四次修正於

民國一０八年六月二十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年一月十

九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

十月五日。……第二十五次修正於

民國一０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增列修

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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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 

理由 

第 

二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單記名累

計投票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

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

一人，或分開選舉數人。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法

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

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用累積投

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

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

人，或分開選舉數人。 

配合公

司治理

需要 

第 

八 

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

主席當場宣佈董事當選名單，並應

宣佈選任為獨立董事之名單。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

主席當場宣佈，包含董事當選名單

與其當選權數。 

配合公

司治理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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